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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华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强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强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18-85611169 

传真 0518-85611169 

电子邮箱 wq0040958@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jssse-s.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科苑路 88-B 号 1008 号 222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3,976,307.56 243,914,852.89 12.3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238,219.33 98,851,144.37 14.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60 2.38 9.3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27% 34.1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83% 55.26%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61,671,905.91 185,692,111.37 -12.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0,074.96 17,167,171.37 -47.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837,987.44 16,952,911.9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9,858.46 -6,751,048.30 17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8.65% 18.3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8.48% 18.1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41 -46.34%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3,516,666 32.49% 2,000,000 15,516,666 35.5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4,250,000 10.22% 0 4,250,000 9.7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8,083,334 67.51% 0 28,083,334 64.4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12,750,000 30.63% 0 12,750,000 29.24%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41,600,000 - 2,000,000 43,6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江苏盛世

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

公司 

14,000,000 0 14,000,000 32.1101% 9,333,334 4,666,666 

2 张华北 13,500,000 0 13,500,000 30.9633% 10,125,000 3,375,000 

3 连云港润

宁商务咨

6,000,000 0 6,000,000 13.7615% 4,000,000 2,000,000 



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4 邓畔 3,500,000 0 3,500,000 8.0275% 2,625,000 875,000 

5 连云港富

华投资有

限公司 

3,000,000 0 3,000,000 6.8807% 2,000,000 1,000,000 

6 上海芮昱

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1,600,000 0 1,600,000 3.6697% 0 1,600,000 

7 王斌 0 1,000,000 1,000,000 2.2936% 0 1,000,000 

8 张艳 0 1,000,000 1,000,000 2.2936% 0 1,000,000 

合计 41,600,000 2,000,000 43,600,000 100% 28,083,334 15,516,66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张华北为江苏盛世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富华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

股东，为润宁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邓畔为江苏盛世机电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的股东。 

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

新收入准则。 

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

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 2019 年 1 月 1 日）

之前或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

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

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A、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同资产   132,522,483.30  

存货 132,522,483.30    

预收账款 1,489,976.93 4,523,592.40   

合同负债   1,366,951.31 4,523,592.4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3,025.62  

B、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 年度合并及公

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a、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同资产  336,238.46  3,866,375.68   

存货  114,002,307.54   114,338,546.00  3,866,375.68 



预收账款   9,822,598.41  5,267,177.21 

合同负债 9,531,389.88 5,267,177.21   

其他非流动负债 291,208.53    

b、对 2020 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利润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江苏圆宏盛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盛世能源有限公司、海南州四方热力有

限公司。 

1、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工程公司拟与南通浩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

圆宏盛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圆宏盛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本公司认缴出资 3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子公司工程公司认缴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25%。 

2、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的议案》，公司拟与上海道合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青海盛世能源有限公司。

青海盛世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本公司认缴出资 51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3、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控股子公司对

外收购的议案》。 青海盛世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收购海南州四方热力有限公司，青海盛世取得四方热

力 70%股权。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